
●立法會議員謝偉銓指出，現時部分公務員
工種需要熟悉政府內部運作及程序指引，
因此需要在公務員內部晉升，然而要做到
能者居之，不能只限於各部門直接晉升，
而是要容許各部門的人員跨部門晉升，只
要符合要求，具備足以勝任的能力，便可
競爭晉升資格。他又指，部分公務員工種
可更多地開放給外部公務員以外的人士申
請，共同參與競爭，提升公務員競爭力和
工作動力。

●工聯會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黃國認為，公務員的薪
資必須反映其能力，因此須有績效指標。他認為，特
區政府可引入彈性增幅元素，為不同部門的公務員制
定合適的指標，若公務員表現得好，便可獲得額外增
薪點作為獎勵，甚至可考慮設立一定比例的優秀員工
評選，給予他們額外的獎勵，同時對未達到標準的公
務員，果斷進行降薪或凍薪處理。

1. 完成推行現職和新加
入政府的政府僱員宣誓或
簽署聲明的要求
全體公務員已經在2021
年完成簽署聲明，屬於公
務員體系中最高級別的常
任秘書長和部門首長亦已
全部作出宣誓

2. 把香港國安法加入招
聘公務員的基本法測試的
考核範圍

4. 已加強審視處
於試用期的公務員
過去三年，共有
59名試用人員被
終止聘用或拒絕批
准通過試用關限

3. 設立公務員學院加強
培訓
2021年12月正式成立公
務員學院

5. 檢視公務員
高層職位的選拔
聘任機制
物色適合的首長
級公務員職位作
公開和內部招聘

資料來源：
立法會文件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簡慧敏表
示，現局方並無引入與績效掛鈎
的彈性調薪元素，未來須完善制
度，杜絕「不做不錯」的消極薪
資機制。同時，需要對司長及副
司長進行評核，以發揮其職權的
要求。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表
示，政府未來可開放更多首
長級職位空缺，進行公務員
內部跨職系升遷選拔。現時
公務員入職時需要進行基本
法及香港國安法考核，但該
考核只有選擇題，他建議日
後可加入問答題，讓入職的
公務員書面作答，確保選取
合適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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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林琳提到，在2001年至2004年間，年均只有25名
公務員被停止或延遲提升薪點，在2015年至2020年間更跌至年均10人，相信無
法反映到實際情況。她建議特區政府要在日常中留意並記錄公務員的工作表現，當
公務員表現優秀，可考慮提供更多發展機會及培訓機會，令他們能有更完善的知識
儲備，拓闊他們日後的仕途；若有公務員長期表現不佳，須有相應的機制對他們進
行警告，或進行激勵，當情況依然沒有改善，便須重新考慮是否適合這份工作，甚
至要停止聘用，從而提升公務員的自覺性。她強調，在現時「愛國者治港」的大環
境下，公務員制度優化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提升特區政府的施政效能。

優化公務員制度 議員具體建議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顏汶羽認為，特區政府除了優化制度，透過KPI等誘因
鼓勵公務員外，在文化建設上也要進行改變。他指出，公務員要有服務香
港市民的心，不能只是把公務員作為一份工作，而是要作為提供公共服務
的承擔者，建立願意為香港市民服務的價值觀。他指出，公務員也是700
萬香港市民中的一分子，日後在培訓方面，特區政府可用角色扮演的方
式，讓公務員站在不同層面市民的角度看待事物，體會他們真正需要的東
西，培養逆向思維的能力，清楚認識到市民的需要和自己在工作上的不
足，讓他們能更貼地地向市民提供服務。

●自由黨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李鎮強建議，特區政
府可定期為公務員舉行落區活動，並組織公務員進
行社區服務，從而聆聽市民的需求，讓他們可以站
在市民的角度上思考，知道市民真正所需，想要達
到什麼結果，從而培養他們勇於擔當，「以結果為
目標」的處事文化。他又指，各部門還可突破傳統
思維，提倡讓公務員把創科技術用在日常工作中，
從而提升公務員的工作效率。

◆◆圖為市民於特區政府總部外的天橋上行走圖為市民於特區政府總部外的天橋上行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圖為香港政府圖為香港政府
總部總部。。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針對2022年6月1日的立法會會議「改革公務員制
度，提升政府效能」議案，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

交進度報告。公務員事務局在報告中指，政府極為重視
公務員的品行操守。對於個別涉嫌違法或違紀的公務
員，政府會根據公務員紀律機制嚴肅處理。在2017/18
年至2021/22年的五個財政年度，共有1,124名公務員
因為干犯嚴重不當行為或被裁定干犯刑事罪行而須接受
正式紀律行動和懲處，當中有155人被免職。單單在
2021/22年度，公務員被免職的個案已有51宗，佔上
述五年總數的三分之一。
局方指，往後會繼續要求各部門採取更果斷的行動
盡速處理公務員的不當行為，以至在確保程序公平公正
的同時，在合理時間內完成有關個案，盡快作出懲處，
以收懲前毖後之效。

可終止聘用表現持續欠佳者
公務員事務局指，對於表現持續欠佳或因種種原因
令政府對其執行公職失去信心的人員，政府可根據《公
務人員（管理）命令》第12條，基於公眾利益而着令
這些公務員退休，終止聘用有關人員（「第12條行
動」）。這類個案在2021年有70宗，都涉及拒絕簽署
聲明的個案。「我們往後會給部門更清晰的指引，在有
需要的情形下更積極採取『第12條行動』。」
此外，政府已加強審視處於試用期的公務員，包括
工作表現、能力、潛質和品行，如果特區政府認為試用
人員品格、性情欠佳、行為不當、辦事效率欠佳，或其
他原因而不應繼續留任，可根據條例終止有關聘用或拒
絕批准通過試用期，過去3年共有59名試用人員被終止
聘用或拒絕批准通過試用期。政府並強調公務員的忠誠
度，尤其處理試用期的公務員，必定會繼續嚴格把關。

議員：處理害群馬 建更好隊伍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吳傑莊表示，公務員團
隊絕大部分都是盡忠職守，熱愛香港。但事實上，公
務員隊伍中確有品行欠佳，甚至違法犯紀的情況存
在，他贊成政府果斷處理有關個案，認為假如政府縱
容的話，對其他公務員並不公平，長遠亦會影
響公務員的整體形象及質素。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根據報
告交代，只有干犯嚴重不當或被裁定干犯
刑事罪行的公務員才可能被免職，或令人感
到公務員的懲罰機制過於寬鬆，他建議，應該
設立任務KPI，以及操守準則，凡未能達標
者，須被調職、降職，甚至免職，以
此杜絕敷衍了事的工作態度。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
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郭
偉强表示，公務員是政府施
政的「手與腳」，公務員的
表現，直接影響到公眾對特
區政府的看法，加之在「愛
國者治港」下，必須對公務
員有極高要求，他認為，監
察公務員行為操守，應該具
恒久及持續性。

提高政府管治效能是香港發展所

需，亦是民心所盼。香港特區政府近

年逐步完善公務員制度（見表），公務

員事務局強調，政府極為重視公務員的品行操

守，透露在2017/18年度至2021/22年度的5

個財政年度，共有1,124名公務員因干犯嚴重

不當行為或被裁定干犯刑事罪行而須接受正式

紀律行動和懲處，當中有155人被免職，

2021/22年度免職的個案約佔三分之一。局方

表示，會繼續要求各部門採取更果斷的行動盡

速處理公務員的不當行為，以至在確保程序公

平公正的同時，在合理時間內完成有關個案，

盡快作出懲處，以收懲前毖後之效。多名立法

會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相信

公務員團隊絕大部分人都是盡忠職守，對當中

品行欠佳甚至違法犯紀者果斷採取懲處，長遠

有利於公務員隊伍建設和維護公務員形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訪問、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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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台辦發言人受權宣布對一
批「台獨」頑固分子等人員和組織實施
制裁，新列入清單的人員包括台灣駐美
代表蕭美琴等7人。大陸對「台獨」頑
固分子的制裁說到做到、陸續有來，震
懾「台獨」勢力，表明分裂國家、出賣
民族利益，必承擔嚴重後果；制裁亦警
告某些立場搖擺的政商界人士，切勿為
一己私利，鋌而走險與「台獨」勢力暗
通款曲，須及早懸崖勒馬；制裁更引導
廣大台灣同胞認清「台獨」的亂台害台
本質，看清兩岸統一的大勢所趨及自身
福祉所繫，堅決與「台獨」劃清界線，
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動實現祖國統
一出一分力。

此次大陸連同早前已公布的蘇貞
昌、游錫堃、吳釗燮等極少數新舊「台
獨」頑固分子一併制裁，懲戒措施包
括：禁止其本人及家屬進入大陸和香
港、澳門特區，限制其關聯機構與大陸
有關組織、個人進行合作，絕不允許其
關聯企業和金主在大陸謀利等，而且依
法終身追責。大陸用堅決有力的行動，
向「台獨」勢力表明，勾連外部勢力作
亂，蓄意挑戰一中原則，破壞台海和平
穩定，是一條死路，「台獨」分子及其
家族利益將受到嚴厲打擊，付出沉重代
價。而且，大陸對其懲戒不設時效，也
絕不手軟，絕不為「台獨」分裂活動留
下任何時間、空間，「台獨」分子現在
跳得越高，日後只會摔得越慘，讓「台

獨」分子感受到痛楚，知道什麼叫「別
看今日鬧得歡，小心明天拉清單」。

此次公布的「台獨」頑固分子名單，
不是清單的全部。中方正告「台獨」頑
固分子必須懸崖勒馬，膽敢以身試法，
必將受到嚴厲懲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是攸關兩岸關係大是大非的問題，沒有
任何模糊空間。島內一些政界人士、企
業與「台獨」明裏暗裏保持千絲萬縷關
係，長期向「台獨」分子提供政治獻金
和各種支持，以換取不可告人的政治資
本、經濟利益。大陸絕不允許這種「吃
飯砸鍋」的人和事，任何人在反「台
獨」問題上搞兩面三刀，不僅行不通，
而且會落得與「台獨」分子一樣萬劫不
復的下場。此次大陸的制裁措施，就是
警告那些與「台獨」勢力同流合污的
人，不要心存僥倖，以免玩火自焚。

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
的歷史必然。台灣前途在於國家統一，
台灣同胞福祉繫於民族復興。大陸嚴厲
制裁「台獨」分子，正是幫助台灣民眾
辨別大是大非、看清大勢大義，引導台
灣社會形成正確的政治社會大義導向，
凝聚強大的反「獨」促統民意，希望廣
大台灣同胞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認真思考台灣在
民族復興中的地位和作用，深明大義、
奉義而行，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和外
部勢力干涉，積極參與到推進祖國和平
統一的正義事業中來。

制裁震懾「台獨」道明大勢大義
政府連日來持續打擊全港衞生黑點，積極檢討現

行法例的漏洞和執法情況，發現存在法例過時、棄
置無責、罰則太輕等相關問題，導致在街道棄置電
單車、商舖阻街經營等問題長期存在。本港與城市
治理相關的法例，大部分為十數年甚至更久前訂
定，法例約束的行為對象落後於時代變化，罰則已
欠足夠阻嚇力，政府有必要全盤檢討各種與治理衞
生、市容相關的法例，完善法例懲治範圍，合理提
升違法成本，並採取科技手段增加執法效率，以助
有效改善市容環境。

此次清潔行動推行多日來，多個部門分別檢討、
指出問題所在，當中法例過時、存在漏洞，是導致
廢舊電單車隨街亂放、衞生黑點長期存在的癥結之
一。

根據現行《道路交通(車輛登記及領牌)條例》，
如果車輛兩年內沒有有效牌照，運輸署會向車主寄
通知書，15天內未續牌，車輛會被取消登記，但至
於車輛將如何處理，有關部門並不會跟進。這明顯
造成漏洞。對於棄置車輛的車主而言，取消登記並
不是處罰，相反取消登記後車輛就「與我無關」，
成為一件放置在街道的「公共廢物」，只能等待政
府清理。運輸署承認目前法例有漏洞，應該修例規
定車主如果不續牌也不取消車輛登記，要有相應的
罰款甚或監禁，才能強制車主必須循合法途徑處理
廢舊車輛。

除了亂棄廢舊車輛、製造垃圾外，本港店舖阻街
經營、放置雜物的情況司空見慣，嚴重影響道路安
全和市容衞生。有政黨觀察店舖阻街的執法情況發
現，南區食環署今年5、6月在南區共發出79張定
額罰款通知書，總金額為11.8萬元，推算每間店舖
每月被罰款不足6,000元。政黨形容，罰款只是付

出了連租迷你倉都不夠的代價，卻佔據了街道「靚
位」做生意，因此有店舖已將罰款當作支出的一部
分，罰款「不到肉」，違規店舖自然屢罰屢犯。

要徹底解決上述問題，維護市容潔淨，必須循完
善法例和提升罰則、改善執法效率兩方面着手。

首先，本港由 2003 年起，對亂拋垃圾定額罰款
提高至1,500元，現在對亂拋垃圾、棄置廢物、阻
街經營等行為，一般都循這個罰則處罰。相關罰則
已近20年沒有變，隨着社會變遷，早已失去阻嚇
力，尤其對棄置大件廢物和商戶阻街經營而言，法
律阻嚇力更形同虛設。政府必須適當提升罰則，讓
違法行為付出應有代價；對胡亂棄置車輛，應該列
入監管，對棄置車輛長期霸佔官地，可以以逐呎、
逐日計算罰款，甚至引入累進制的罰款，相信可以
令亂棄車輛的違法行為收斂。

其次，食環署前線職員過往對阻街商戶執法時，
曾出現言語、肢體衝突的情況，有商戶甚至恐嚇、
阻擾執法，增加執法人員依法管理的難度和顧慮，
令執法效果大打折扣。有建議認為，政府應仿效警
隊以流動車拍攝違例泊車的經驗，推行搜證數碼化
和電子執法。例如運用閉路電視監察店舖阻街的行
為，直接向違規店舖發出電子罰單，如此可減少前
線執法人員的壓力，大幅提升執法效率。

香港作為衞生文明的國際都市，每一位市民要自
覺維護公共衞生。為個人便利亂棄車輛，讓政府
「執手尾」；為賺取利潤佔街違規經營，這些都不
是香港市民應有的素質。政府應該全面檢討與市容
衞生相關的法例，無論對亂拋垃圾，還是違規招
牌、冷氣機滴水等情況的處罰，都應與時俱進，制
定與違法行為相匹配的罰則，並持續加強執法，打
擊衞生黑點才能標本兼治。

提升罰則強化執法 標本兼治清潔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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